
铜川市王益区环境保护局

2017 年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环保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编制全区环境保护规划、计划，并监督实施；

（二）负责全区环保宣传、教育和业务培训，指导全区

有关部门开展环境保护工作；

（三）负责全区生态环境和乡镇企业环境管理；

（四）完成市环保局、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它各项工作。

（五）铜川市王益区环境监察大队，负责对辖区日常环

境监察业务的指导、督查和考核，牵头组织专项环境监察及

情况汇总上报；

（六）对辖区域内单位和个人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的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和处理。

二、部门基本情况

根据铜川市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铜川市城区

环境保护局的通知》（铜城编发〔1998〕13 号）文件，铜川

市王益区环境保护局为行政单位，下属 1 个事业单位，经费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机构内设 1 个科室，为办公室。

三、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制定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通知》《铁

腕治霾“1+1+6”方案》《2017 年可吸入颗粒物（PM10）重点

整治暨冬防攻坚行动方案》等文件；完成煤炭削减 23.77 万

吨；拆除燃煤锅炉 53 台；新建清洁能源锅炉 29 台；清理取

缔“散乱污”企业 44 家；安装自动监控设施 3 家；提标改造 8

家重点工业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辖区 9 家加油站完成三次油

气回收改造；更换环保烧烤炉具 41 台。

四、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级

（机关）决算和所属事业单位决算。

纳入本部门 2017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二级决算单位

共有 1 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铜川市王益区环境保护局部门本级（机关）

2 铜川市王益区环境监察大队

五、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7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6 人，其中行政编制

4 人、事业编制 12 人；实有人员 14 人，其中行政 3 人、事

业 11 人。



六、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及变化原因

（1）年初结转结余合计 570.73 万元。主要是以前年度

尚未列支，结转到本年仍按按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2）2017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1212.12 万元，较上年增

加 517.63 万元，主要原因是环保专项资金增加。

（3）2017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1187.89 万元，较上年增

加 512.95 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资金

（4）年末结转结余合计 594.95 万元，主要是本年或以

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计划实施，需

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2017 年本年收入合计 1212.1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977.83 万元，占总收入的 80.67%。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 977.83 万元，占财政拨款总收入的 100%，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政拨款 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234.29

万元。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7 年本年支出合计 1187.8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2.21 万元，是为单位正常运转或日常工作而发生的各项支

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占总支出的 12.8%；项目支

出 1035.68 万元，是为完成特定任务，在基本预算支出之外，

财政预算专款安排的支出。主要包括节能环保支出，农林水

支出等专项业务支出，占总支出的 87.19%。

（二）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及变化原因。

（1）2017 年度本年财政拨款收入合计 977.83 万元，较

上年增加 283.38 万元，主要原因是治污降霾专项资金增加。

（2）2017 年度本年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989.32 万元，

较上年增加 314.35 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资金增加，新招

录人员。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989.32 万元，按

支出功能科目分：211 节能环保支出 986.33 万元(主要用于

环境保护管理事物),213农林水支出1万元（主要用于扶贫），



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和管理）。

节能环保支出 986.33 万元。包括：

（1）2110199 其他环境管理事务支出 248.91 万元，主

要用于购置垃圾收集设施收集设施、环境执法设备等

（2）2110301大气支出195.34万元，主要用于网络化平台

建设、网格化工作经费

（3）2110402 农村环境保护支出 300.46 万元，主要用

于 2017 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4）2110101 行政运行支出 88.54 万元，主要用于人员

经费和公用经费

（5）2110302 水体支出 31 万元，主要用于乡镇集中饮

水地划分经费

（6）2110303 噪声支出 10 万元，主要用于飞龙小区声

音屏障建设

（7）2110399 其他污染防治支出 84.08 万元，主要用于

人员经费和困难群众取暖补贴资金

（8）2111001 能源节约利用支出 28 万元，主要用于人

员经费、公用经费、排污费专项

农林水支出 1 万元，包括：

（9）2130599 其他扶贫支出 1 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 万元，包括：



（10）2150899 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2 万

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50.62 万元，

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其中：人员经费

114.02 万元，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110.93 万元，基本工

资 23.03 万元，津贴补贴 33.03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6.86 万元，对各人和家庭补助 3.09 万元等；公用经费 36.60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3.28 万元，印刷费 2.65 万元，差

旅费 2.89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8.81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

支出 7.55 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 2.20 万元等。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

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

支出 1.03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万元），公务接待费 1.03 万元。2017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比2016年增加0.76万元，增长281%，

其中：公务接待费比上年增加 0.76 万元，增长 281 %，主要

原因是省大气专项督查、省委环保督查进驻我区；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上年持平；因公出国（境）费用与上年

持平。

因公出国（境）团组情况：2017 年本部门组团因公出国

（境）团组 0 个，参加 0 组织的出国（境）团组，累计 0 人

次，主要是本单位不涉及出国（境）情况。

公务用车购置运行情况及保有情况：王益区环境保护局

2017 年无公务车辆购置，王益区环境保护局机关及局属单位

年末公务用车实际保有量 0 辆。

公务接待情况：2017 年度国内公务接待累计 20 批次、

172 人，经费总额 1.03 万元。主要包括省委大气专项督查，

省大气专项督查，省人大、市人大、市政协视察调研。

2、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 年度培训费支出 0.10 万元，主要是培训网格员，

比上年增长 0.10 万元，增长 100%，主要是因为培训网格员。

3、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 年度会议费支出 0.06 万元，主要是铁腕治霾工作、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比上年增长 0.06

万元，增长 100%，主要是因为铁腕治霾工作、燃气锅炉低氮

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

七、2017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7 年本部门不涉及绩效管理情况。

八、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36.60 万元，用于维持

机关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出，主要用于日常业务开展。

其中：行政单位 1 户，合计 34.40 万元，占机关运行经费的

100%；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0 户，合计 0 万元，占

机关运行经费的 0%。2017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比 2016 年同

口径减少 0.07 万元，降低 0.19%，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调资及

环保经费减少，压缩开支。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17 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3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

用设备 0 台（套）。2017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

用设备 0 台（套）。

九、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

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

类公务接待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公用经

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

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

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